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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

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贯彻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突出抓好“一守六保三促”，扎实开展

“9+3”改革攻坚行动，全市经济社会经受住了空前考验，经济运行持续

回升向好，新旧动能转换加快推进，生产供给保持稳定，就业民生保障

有力，“十三五”实现圆满收官。 

一、综  合 

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经省统计局统一核算并反馈，2020 年，全市

地区生产总值 2006.4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3.8%。分三

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171.33亿元，增长 2.1%；第二产业增加值

844.20 亿元，增长 5.0%；第三产业增加值 990.90 亿元，增长 2.9%。 



 

就业创业工作扎实开展。城镇新增就业 3.08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

业率 2.04%，低于控制目标 2.46个百分点。大力实施援企稳岗政策，为

5957家企业发放稳岗补贴 9580 万元，稳定就业岗位 22 万人；为 8174

名就业困难人员、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社保补贴和岗位补贴 7387.02万

元。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为 3.88万人发放失业补助金 7232万元；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74 万笔、29.83亿元。接收应届非师范类高校毕业

生 1.33万人，毕业生总体就业率 91.92%。 

 



市场物价水平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 2.1%。八大类商

品价格“六升二降”，其中，食品烟酒类上涨 8.6%。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下降 1.9%，购进价格下降 2.5%。 

 

市场主体保持高速增长。年末全市实有市场主体 33.97万户，注册资

本（金）9864.92 亿元，分别增长 14.9%、28.8%。民营市场主体实有

33.57万户，增长 15.1%，占市场主体总量的 98.8%。19家市属国有企业

资产总额 3203.28亿元，增长 30.0%；实现营业收入 240.49 亿元，增长

7.5%；利润总额 7.8亿元，下降 68.9%；上缴税费 16.57 亿元，增长

8.4%；职工人数 10189人，增长 1.7%。 



 

人口规模稳步增长。年末全市户籍总人口 309.02万人，比上年末增

加 0.57万人。户籍人口出生率 10.84‰，人口死亡率 8.12‰，人口自然

增长率 2.73‰。省内迁入 5102 人，省外迁入 4430 人。 

二、高质量发展 

动能转换成效显著。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8.6:42.7:48.7 调整为

8.5:42.1:49.4，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为 4.9%、58.7%和 36.4%，三次

产业分别拉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0.2、2.2和 1.4 个百分点。日照钢铁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3#-5#ESP无头带钢生产线、日照威奕汽车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辆整车和智能关键通用零部件制造等重点项目投产。新一代信息技

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化工、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工业增加值分别增

长 25.7%、15.7%、16.4%和 11.1%。“四新”经济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达

到 28.53%。 



 

 

招商引资成果丰硕。全市共组织重大外出招商活动 6次，累计签约项

目 50 个，计划总投资 338.5 亿元、外资 7亿美元。组织、参加了 14 次

招商推介和集中签约活动，累计签约项目 89个，计划总投资 299.7亿

元、外资 5.9亿美元。全市招引内资核算市外到位资金 278.66亿元，完

成年度任务的 110%；实际使用外资 4.67 亿美元，增长 1.5 倍，越疆科

技机器人、开元森泊度假乐园、三聚环保、美正生物等一大批优质项目

落户日照。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现行标准下全市 11.8 万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实现稳定脱贫，301个省市扶贫工作重点村全部摘帽，莒北、莲

西、港西和岚西北四个区域实现整体性脱贫。全市脱贫人口 2020 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 11768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现全覆盖，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做到应签尽签，住院医疗费个人合规自付部分降至 4%以内，义务教育

阶段适龄、适学儿童无失学、辍学现象，学生毕业就业率保持 100%，住

房和饮水全部实现安全保障，摘帽村村集体经济收入平均达到 17 万元。 

三、农  业 

农业生产总体稳定。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193.91 万亩，粮食总产

84.07万吨，亩产 433.55 公斤。全年生猪出栏 108.81万头，羊出栏

30.16万只，牛出栏 3.87 万头，活禽出栏 11144.72 万只。肉类总产量

27.51万吨，下降 11.6%；禽蛋产量 14.37万吨，增长 23.6%；奶类产量

8.8 万吨，增长 81.8%。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184.89 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增长 2.3%。其中，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 13.56亿元，增长

4.9%。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争创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 1个，成

功申报省级产业强镇 5个、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 8家、省级农

产品出口示范企业 1家、省级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1个。创建省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 4个、省级田园综合体 2个，共培育市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 30 家、田园综合体 15家。五莲县成功入选争创第三批全国农村创业

创新典型县、省部共同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县暨率先基本实现农

业农村现代化试点县，东港区创建为全国水产养殖健康示范县。新创建



省级海洋牧场 4处、省级水产养殖健康示范场 4处、省级水产育苗原良

种场 3处。 

农业生产水平继续改善。全年农林水支出 29.53亿元，增长 4.0%。

农业机械总动力 287.47 万千瓦，农用拖拉机 16.08万台，各类配套机具

50.1万台套。全市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登记赋码、换证赋码的集

体经济组织达到 98.7%。农民合作社市级以上示范社稳定在 200家以

上，市级以上示范场 150家以上。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取得新突破，莒县

被认定为全省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县。2521个村已实现清洁村庄

全覆盖，建成 80个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1100 个市级美丽乡村。全年

共建成入库高标准农田 19.33万亩，完成各类投资 2.52 亿元。 

水安全保障体系加快建设。积极应对汛期强降雨，确保各类水利工程

安全运行。全面推动河湖长制有名有实，成为全省唯一受水利部表彰的

市。全年市级河湖长巡河巡湖 43 次、县级 2129次。实施重点水利工程

55 项，治理骨干河道 59km，加固大中型水闸 4座、小型水库 53 座，治

理水土流失面积 79.17km²。完成 140个村的农村饮水安全攻坚项目，为

2136户贫困户通上了安全卫生的自来水。实施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行

动，完成核查登记取用水户 1957 个、取水口（井）3388 个。汛前完成

莒县向市区调水 3500万 m³。全市县域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创建率

100%。 



四、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生产快速增长。全部工业增加值 679.69 亿元，增长 6.3%。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9%，比上年提高 1.3个百分点。分经济类型看，

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 31.2%；股份制企业增长 12.4%，外商及港澳台

投资企业下降 0.2%；私营企业增长 12.7%。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

值增长 15.3%，制造业增长 10.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增长 3.4%。 

经济效益大幅提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4203.25 亿元，

增长 31.0%。利润总额 211.77亿元，增长 52.9%。营业收入利润率

5.0%，比上年提高 0.6个百分点。 

 

能源生产消费稳定增长。全社会用电量 273.07 亿千瓦时，增长

5.1%。其中，工业用电量 225.18 亿千瓦时，增长 4.8%。全年完成供电



量 135.95 亿千瓦时，下降 0.02%；售电量 132.20亿千瓦时，增长

0.6%。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 240.96亿千瓦时，增长 2.3%。规模以上工

业能耗 2024.52万吨标准煤，增长 1.8%。六大行业能耗合计 1882.93万

吨标准煤，增长 2.0%，拉动规模以上工业能耗增速 1.9个百分点。 

建筑业生产经营保持稳定。资质以上建筑业完成总产值 465.23亿

元，增长 0.5%。共签订工程项目合同额 849.35 亿元，增长 0.6%。其

中，上年结转合同额 396.88 亿元，增长 16.1%；本年新签合同额 452.46

亿元，下降 9.9%。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2142.54万平方米，下降 4.3%。 

 

 



五、服务业 

服务业成为主引擎。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990.90 亿元，占全市地区生

产总值的 49.4%，比第二产业高 7.3个百分点，比上年提高 0.7个百分

点。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11.2%，其中，战略性新兴服务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 11.8%和 13.0%；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商

务服务业分别增长 48.9%和 92.0%。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深入推进。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 3172.0 万人

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221.9亿元，分别恢复至上年水平的 58.7%和

52.1%。招引重点文旅项目 8 个，其中过亿元项目 5个，到位资金 14.45

亿元。百项重点文旅项目完成投资 147亿元。山海天旅游度假区成功创

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东港区成功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年末拥有

A级景区 62 家，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2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1个，省



级旅游度假区 1个。拥有国家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 1个，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 2个，省乡村旅游重点村 4个。 

交通基础设施跨上新台阶。开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50个，完成

投资 102亿元。争取京沪高铁二通道潍坊至新沂铁路途经五莲、莒县并

设站，日照站客运设施改造工程变更设计获国铁集团、省政府批复。日

照至京沪高铁二通道铁路、青日高铁列入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际铁路规

划。岚山疏港铁路迁改工作有序推进，全面开工。岚罗高速公路建成通

车，新建改建农村公路 1000 公里，新增“户户通”村庄 800个。30万

吨级原油码头三期、岚山港区深水航道二期等 13个重点港口项目完成投

资 48.2亿元，占年度计划 130%。沿海港口新增泊位 2个，新增通过能

力 1618万吨。生产性泊位 84个，年通过能力 2.94 亿吨，其中万吨级以

上泊位 73 个。 

交通运输稳步恢复。铁路、公路、水路、机场共完成客运量 1268.49

万人次，下降 56.3%；货运量 19529.07 万吨，下降 2.3%。港口货物吞吐

量 4.96亿吨，增长 7.0%。其中，外贸完成 3.19亿吨，增长 5.1%；集装

箱吞吐量 486.10万标箱，增长 8.0%。年末全市通车里程 10199.56 公

里。年末全市民用汽车保有量 77.22万辆（包括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

0.38万辆），比上年末增长 8.6%。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 70.53万辆，增

长 8.2%。民用轿车保有量 47.51万辆，增长 7.8%，其中私人轿车 45.77

万辆，增长 7.9%。 



 

邮电通信加快发展。电信业务总量 56.22 亿元，增长 15.2%。邮政行

业业务总量 27.68亿元，增长 77.4%；实现业务收入 9.65亿元，增长

38.2%。其中，快递业务量 1.24亿件，增长 85.3%；业务收入 7.03亿

元，增长 59.7%。移动电话用户 299.79 万户（非沉默用户），其中 4G

用户 239.77万户，5G 用户 27.22万户。 

 

六、固定资产投资 



投资结构优化成效明显。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2%，分产业看，第一

产业投资增长 50.5%，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30.3%，第三产业投资下降

6.9%。三次产业投资比例由上年 2.1:24.0:73.9 调整为

3.0:30.3:66.7。分领域看，工业投资增长 30.3%，民间投资增长

26.6%，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8.7%。 

 

新动能领域持续向好。制造业技改投资增长 38.2%。战略新兴产业投

资增长 31.4%。“四新”投资增长 23.5%，其中，现代农林牧渔业投资增

长 44.1%；先进制造业投资增长 25%；互联网与现代信息技术服务投资增

长 25.2%。 

房地产市场运行平稳。 房地产开发投资 216.31亿元，增长

12.6%。完成商品房销售面积 326.67万平方米，增长 8.2%。房屋施工面



积 1921.34万平方米，增长 12.6%。新开工棚户区改造安置房 9110套，

基本建成 20843套。 

七、消费市场 

疫情冲击消费品市场。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84.78 亿元，下降

3.3%。按销售单位分，城镇零售额 471.76亿元，下降 2.9%；乡村零售

额 113.02 亿元，下降 4.7%。按消费形态分，餐饮收入零售额 98.90亿

元，下降 1.9%；商品零售额 485.88亿元，下降 3.5%。 

升级类消费增势良好。限额以上单位智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

实现零售额 4.24亿元，增长 40.2%。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商品增长

66.7%。新能源汽车增长 8.5 倍。疫情倒逼零售及餐饮企业积极开拓线上

业务，互联网销售、社区团购、直播带货、外卖送餐等无接触服务成为

消费热点。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 1.99 亿元，增长

156.1%。 

促消费政策提振信心。出台落实一系列稳增长、促消费政策。税费减

免减轻企业压力，96 家受调查的企业中，89.6%表示受益于减税降费的

政策红利。消费券优惠撬动消费杠杆增长，全市 6次投放消费券共计

2101.65 万元，整体拉动消费 7502.94万元。 

八、开放型经济 



货物贸易保持稳定。货物进出口 1023.86 亿元，下降 2.8%。其中，

出口 343.46亿元，下降 15.5%；进口 680.40 亿元，增长 5.1%。对“一

带一路”市场进出口实现 325.94 亿元，下降 4.6%，其中，出口 130.97

亿元，下降 24.9%。骨干企业带动作用明显，全年进出口额过亿元企业

达到 76家。其中，出口过亿元 37 家，进口过亿元 52家。跨境电商实现

进出口 1.04亿元，增长 194.2%；其中出口 1.03亿元，增长 190.3%；进

口 137.5万元，实现了跨境电商全模式覆盖。 

 

利用外资稳步增长。新设立外资企业 42 个，与上年持平。合同外资

6.94亿美元，实际到账外资 4.67亿美元，增长 149.7%。现代威亚、美

正生物科技等大项目合计到账外资 3.52 亿美元，占全部到账的 75.5%。

实际使用外资主要来源于韩国、荷兰、香港、新加坡，分别占全部实际

使用外资的 44.9%、31.9%、9.4%和 9.2%。制造业领域使用外资占全部实

际使用外资的 82.1%，涉及汽车零部件、生物药品、食品添加剂和化学



试剂制造等行业。韩国现代集团、华润集团、光大集团等 15 家世界 500

强企业的 26个项目落户我市。 

境外投资规模保持稳定。实际境外投资 7.2亿元，以原有项目增资为

主，新增境外投资项目 7个。主要投资项目有浮来春柬埔寨农业开发项

目、岚桥集团澳大利亚项目、日照港集团香港公司项目等。澳大利亚、

东南亚区域是我市企业主要投资地。 

九、财政金融 

财税收入平稳增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6.31 亿元，增长 3.5%，税

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78.9%。财政用于民生支出 232.12 亿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1.0%。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4.84亿

元，教育支出 59.54亿元，卫生健康支出 33.4 亿元。税务各项收入合计

573.17 亿元，下降 10.3%，其中国内税收收入 248.35亿元，下降

3.3%。 

 



 

金融信贷总体稳定。年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3127.12

亿元，比年初增加 399.91亿元、增长 14.7%。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

余额 2974.29亿元，比年初增加 429.20 亿元、增长 16.9%。 

 



 

保险业快速发展。共有保险公司 44家，其中寿险公司 16家，财产险

公司 28家。实现保费收入 79.91 亿元，比上年增长 6.7%。其中，财产

险保费收入 25.65亿元，占保费总收入的 32.1%，增长 3.9%；人身险保

费收入 54.26亿元，占保费总收入的 67.9%，增长 8.0%。支付赔款与给

付 28.66亿元，增长 25.1%；其中财产险支付赔款 17.97亿元，增长

24.3%；人身险赔款与给付 10.69 亿元，增长 26.4%。全行业承担责任风

险 3.61万亿元。 

资本市场加快发展。万通液压公司在新三板精选层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 1.29亿元，是我市首家新三板精选层挂牌企业；新增上市辅导备

案企业 1家，新增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牌企业 65 家，累计 358 家；完

成规范化公司制改制企业 17 家，累计 352家；实现债券、股票融资超过

130 亿元。 

十、民生保障 



居民收支稳步增长。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695元，增长

4.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2.0%。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为

2.01，比上年缩小 0.05。全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6471元，增长 0.7%。 

 

 



城市载体功能继续增强。建成区绿地面积 4970.54公顷，城市公园绿

地面积 1629.13公顷。城市道路 1020.69 公里，面积 2069.6万平方米。

城区排水管道长度 2533.34公里，供水管道长度 1857公里，全年城市自

来水供水总量 9413.84万立方米。城市使用天然气总户数 39.15万户，

全年供应液化气 1.3万吨，供应天然气 2.93亿立方米，用气普及率

99.92%。全市集中供热面积 2631 万平方米，增长 11.3%。全年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 100%。全市（含县）公共交通运营车辆 1603辆，其中清洁能

源公交车 300辆，新能源公交车 1047辆，年客运总量 5711.31 万人次；

出租汽车运营车辆 1398 辆。全市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含城乡公

交）5辆。 

社会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城乡居民养老、失业和

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79.56 万人、139.98 万人、30.29万人和

45.11万人。为 1.84 万余家企业减免社保费 15.76亿元。连续 16 年提

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至 142元。60周

岁以上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人数比例达 99.2%。失业保险金标准由每人每

月 1384元调整到 1557元。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 237.02万人。城市低

保标准提高到 718元/人/月，人均月补助 466.7元，比上年提高 82.7

元，保障人数 3232 人；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 559元/人/月，人均月补助

364 元，比上年提高 58元，保障人数 88275人。 



 

社会救助事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有救助管理站 3处，流浪儿童救助

保护中心 1处。登记养老服务机构 40个，服务人数 2760 人。乡镇敬老

院 29 个，总床位数达到 2721张。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 9420元/

人/年，照料护理标准全自理 3600 元/人/年，半护理 5400元/人/年，全

护理 10800元/人/年。全年福利彩票发行额 3.14亿元。 

平安日照建设深入推进。全市社会政治稳定、治安秩序持续平稳，接

报违法犯罪警情下降 7.26%，刑事立案下降 5.64%，万人发案率 16.36

起。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28起，死亡 25人，分别下降 44%和 46.8%。亿元

GDP 生产安全事故死亡 0.012人。 

十一、资源环境 

土地资源保障有力。完成建设用地报批 1.92万亩，使用新增计划指

标 1.17万亩，增长 66.1%。处置 2009—2018 年批而未供土地 9502亩，



处置闲置土地 915亩，低效用地再开发 1228亩。稳妥推进存量挖潜，验

收增减挂钩试点项目 23 个，节余指标 1237亩。实施土地整治项目 7

个，全市节余耕地占补平衡指标 2 万亩、水田指标 1884 亩。全年供应土

地 2.9万亩。 

守好自然资源安全底线。确保 358 万亩耕地和 295万亩基本农田“总

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建立市县乡村四级林长制，明确各级林长

2356名、专职护林员 2089 名。完成造林 7.44 万亩。大力开展绿色矿山

建设，完成“矿山复绿行动方案”治理任务 9处，治理“三区两线”可

视范围内历史遗留矿山 16处，完成绿色矿山评估 15处。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市区环境空气细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二

氧化硫、二氧化氮浓度分别为 35 微克/立方米、62微克/立方米、8微克

/立方米、31 微克/立方米，分别下降 22.2%、27.1%、11.1%、11.4%。全

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4.11，下降 17.1%，省控及以上站点空气质量优良

率 82%，提升 12.7个百分点。市区环境空气细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同

比改善幅度居全省第一位，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稳定保持国家一级标

准。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

（第一类、第二类）保持 100%，4 个省控以上重点河流断面全部达标，

劣五类水体全部消除。市区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平均值 51.7分贝，市区交

通干线噪声昼间平均值 64.2 分贝。 



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丰硕。四项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

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继续下降。提前完成排污许可“全覆盖”工作任

务，8973家企事业单位申领排污许可证或排污登记表。东港区被命名为

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五莲县被命名为省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全市共有国家级生态乡镇 20个、省级生态乡镇 41个、

国家级生态村 1个、省级生态村 42个、绿色学校 173所、绿色社区 85

家、环境教育基地 63个。 

十二、社会事业 

科技创新成效显著。全年授权专利 4944 件，增长 101.2%，其中，发

明专利授权量 781件，增长 228.2%；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2089件，增

长 97.0%；高维持年限（十年）发明专利拥有量 245件，增长 510.2%；

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7.08件，增长 101.1%。岚山茶叶农业科技园

争创为省级农高区。东港省级农业科技园创建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

设市级重点实验室 21家。66个省市科技项目完成投资 7.37 亿元，获省

级科技进步奖 4 项。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77 家，总数达到 296 家。10 个

项目入选省级以上人才工程，增长 66.7%。全年引进外国高端人才和专

业人才 241名。 

品牌建设稳步推进。年末拥有中国名牌产品 3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3个，“泰山品质”认证产品 3 个；山东名牌产品 157个；山东省服务



名牌 45个。地理标志商标 40件，商标注册总数 31202件。全年商标申

请 12353件、商标注册 7456 件，分别增长 21.58%、0.74%。拥有国家质

检中心 1家，省级质检中心 4家，省级计量站 1家。 

人才队伍建设稳步推进。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团队 86个、创新人才

686 人。全市享有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8 人，山东省有突出贡

献的中青年专家 13 人，齐鲁首席技师 78 人。选拔确定 19名日照市有突

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新选拔日照市首席技师 20名。100 人获“山东惠

才卡”、284 人获“日照阳光惠才卡”。4人入选齐鲁首席技师。新增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 2家，省级专家服务基地 3家，省级乡村振兴专家服务

基地 2家，齐鲁技能大师特色工作站 1家。新增高技能人才 1953人，全

市高技能人才总量 7.5万人。 

职业技能较快发展。开展市级职业技能大赛 41 个，选拔日照市“技

能之星”12 人、日照市技术能手 90人。全年职业技能鉴定 1.12 万人

次，发证 9437 人次。全市专业技术人员达到 22.7 万人。完成 2019年职

业农民职称评定，214 人获得职业农民职称。以“互联网+”形式开展专

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5.13万余人。完成企业技能自主评价试点并全

面推进，10 家企业可自主评价，1926名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1086 所，在校生

50.72万人，教职工 4.19 万人。省、市属高校 8所（含技师学院），在



校生 8.19 万人，教职工 4907人。基础教育 56 人及以上大班额和居住区

配套幼儿园整治任务全部“清零”。中小学课后延时服务，惠及 89.5%

的中小学生，群众满意率达 99.5%。 

 

 

文化事业不断进步。各类文化机构 92处（包括文化站数量），其中

影剧院 2个、博物馆 16 个、公共图书馆 5个、文化馆 5个、美术馆 1

个，加入城市电影院线的影院 13 家。拥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 1个、艺术

表演场馆 1个。乡镇综合文化站 54处、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8家，省



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1家。高标准建成城市书房 25 处，接待读者超 112

万人次。广播电视台 3座，广播电视站 2座，7个电视频道，5个广播频

率，全年广播播出节目 3.27 万小时，电视播出节目 5.25万小时。转播

电台 3座，广播人口覆盖率 100%，电视人口覆盖率 100%。有线广播电视

用户 71.4 万户。 

公共文化服务不断加强。文旅日照、日照博物馆等线上平台累计服务

35 万人次。市图书馆累计接待读者 248 万余人次，借还图书 80 余万

册。举办山东文旅峰会等活动 200 余场。策划举办 2020 年日照市文化旅

游生活节、日照市第三届非遗博览会等重点文化活动。打造 40处“非遗

工坊”和 10个“乡村记忆馆”。万平口景区、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实

现免费开放。省市县三级联合购买文化惠民演出 25 场，乡村文化大集

186 场、文化旅游生活节系列活动演出 300余场，放映农村公益电影近 3

万场。 

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持续提升。年末有医疗卫生机构 2468处，其

中，医院 61处，乡镇卫生院 46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47处，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 5处，卫生监督机构 5处，妇幼保健机构 5处，专科疾病防治

机构 7处，门诊部、诊所等 626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开放床位

16345张，其中医院、卫生院 13977张。卫生技术人员 20805人，其

中，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 8355人，注册护士 9016 人。医疗服务质



量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全年完成诊疗 1746.42 万人次，出院病人

50.45万人次。 

 

体育事业加快发展。第 25届省运会筹备工作全面提速，新建体育场

馆 12 处，香河体育公园建成启用，完成 31个参赛项目布局，发布会徽

和吉祥物。在山东省锦标赛中，获金牌 42 枚、银牌 50枚、铜牌 56枚，

参加国家级以上赛事荣获金牌 9枚、银牌 7枚、铜牌 15 枚。新建、改造

灯光篮球场、足球场等各类全民健身工程 200余处，100 所学校体育场

地设施向社会开放，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超过 4.72平方米。建成国民体质

监测和科学健身指导站点 61 处，54个乡镇（街道）实现全覆盖。举办

中国网球巡回赛、日照马拉松等重大赛事活动 20余项，省女子排球队、

围棋队入驻日照，日照马拉松连续两年被评为中国田协金牌赛事。荣获

“2020 中国体育旅游十佳目的地”。山海天阳光海岸滨海绿道骑行健步



线路获评“2020 中国体育旅游精品线路”。体育彩票销售 3.77亿元，

市场份额 54.61%。 

注： 

1、本公报数字主要是年快报数或初步统计数，最终数据以统计年鉴为准。 

2、公报中地区生产总值（GDP）、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为现价，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3．2020年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相关数据将通过《日照市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主要数据公报》进行公布。 

4、固定资产投资包括计划总投资 500 万元及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投资、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投

资。 

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 

6、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年主

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和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餐饮业企业。 

7、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一是指辖区内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三个门类和

卫生行业大类。二是指辖区内年营业收入 1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三个门类，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

房地产业四个行业小类。三是指辖区内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两个门类，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